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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购买总部办公和研发房产的公告 

 
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拟以自有资

金加银行按揭贷款方式向上海君庭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君

庭置业”）购买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国霞路 10 号 101 室（复式）、102

室（复式）、301 室（复式）、302 室（复式）用于办公，该房产为

独栋四层办公用房，建筑产权总面积约为 1,106.68 平方米（不包

含车位及附近送面积），购买房屋的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4980.06 

万元。最终价格与面积以公司与上海君庭置业签订的《上海市商品

房预售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预售合同》”）为准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6 年 06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审议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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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了《关于自有资金加银行按揭贷款购买总部办公和研发用房的议

案》，详见 2016-022 号公告。 

（三）其他说明 

本次购买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政府

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:上海君庭置业有限公司,注册地为上海市杨浦区国和

路 36 号 14 幢 282 室,主要办公地点为上海市杨浦区国和路 36 号 14

幢 282 室,法定代表人为陈志伟,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0,000,000.00

元，营业执照号为 913101107575660652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、

经营;商务信息咨询(不得从事经纪),市场营销策划(除广告);金属材料

销售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

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君庭广场独栋办公别墅 

交易标的类别：固定资产 

交易标的所在地：上海市杨浦区国霞路 10 号 



公告编号：2016-023 

交易标的总价：人民币 4980.06 万元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1、该房屋权利人上海君庭置业有限公司，地号为上海市杨浦区

新江湾城 407 街坊 12 丘，批准用途为商业、办公，使用期限

2008-4-21 至 2058-4-20 止。 

2、目前他项权利种类为在建房屋抵押，他项权利人为招商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阳支行，抵押日期 2016 年 4 月 28 日至 2017

年 4 月 27 日止。根相上海市房屋的相关管理规定，该他项权利

的存在不影响《预售合同》有效性及合同条款法律效力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本次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 49,800,600 元。根据拟签订的《 

预售合同》相关支付条款，公司将以现金和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

向上海君庭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总价款。 

2、上海君庭置业定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将房屋交付公司使用，

若未按时交付，上海君庭置业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按乙

方已支付的房价款日万分之五计算，违约金自《预售合同》约定

的最后交付期限之第二日起算至实际交付之日止。 

3、在上海君庭置业办理了新建商品房房地产初始登记手续，取

得了房地产权证后 60 日内，由上海君庭置业、公司双方签署《房

屋交接书》。《房屋交接 书》作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必备文件。

在签署《房屋交接书》之日起 90 日内， 由双方依法向杨浦区房

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价格申报、过户申请手续、申领房屋的房地产

权证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上海市杨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备案价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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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双方协商确定。 

（三） 时间安排 

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时间预计为 2017 年 04 月 30 日,办理房地

产权证时间为房屋交付并签署《房屋交接书》后 90 内。 

五、 本次收购对于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购买房产位于上海市杨浦五角场，该区域为上海十大市级

商业中心之一、著名的科教商务区，区域内拥有复旦大学、同济大

学、上海财经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，同时甲骨文、IBM 等大量世界

级跨国的公司研发中心、公司总部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等入驻该

区。鉴于公司尚无自有办公和研发用房，一方面有利于创造良好的

办公环境、提升办公效率，更好开展主营业务和产品研发；另一方

面有利公司吸引优秀高校人才，为公司发展储备人力资源；第三，

该房地作为公司总部有利公司建设先进的品牌形象展示平台及投融

资服务平台，统筹整合公司产业化资源、业务拓展资源及人力资源，

提高推广应用服务能力和产品及业务展示能力，并为公司拓展国内

外市场提供良好的平台支撑，进一步促进公司实现成为中国眼科数

字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产品提供商的整体发展战略。    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、《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

会议决议》 

（二）、《上海市商品预售合同》及相关附件 

 



公告编号：2016-023 

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6 月 28 日 


